2017年浙江省高校招生职业技能操作考试考生须知
（机械类、电工电子类）
1. 考生考试期间应严格遵守考场相关规定。考生如有违纪、作弊等行为的，参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有关考试违法行为处理的规定认定及处理。
2.考生必须自觉服从考评员、工作人员、监考员的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评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。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；
3.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，考生必须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在规定的禁止入场时间之前进入检录室（核验身份，学习有关考试规章，抽取考试工位号），否则视为当次考试缺考，不得参加考试。考生在考试全程不得中途退场。
4.考生除携带黑色字迹的水笔和必需的专业操作工具外（电子电工类应携带工具一般有：万用表、尖嘴钳、剥线钳、螺丝刀）,严禁携带各种通讯工具（如手机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等）、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、移动存贮设备（如优盘、PDA）以及元器件、书籍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；考生穿戴服装不能带有明显的学校标志。不按要求着装者不得参加考试。参加机械类考试时须着符合安全操作“三紧”要求的服装，即“领口紧、袖口紧、腰部紧”，长头发考生需戴工作帽，建议考生穿防护鞋。
5、电子类考试现场配备技能操作考试所用的数字示波器，考试前公布数字示波器的型号及操作视频说明，考场桌面上摆放该型示波器的使用说明书。允许考生携带示波器。
6、考试过程中如出现问题，应及时举手向考评员、监考员示意。涉及考评内容的疑问，不得向考评员或监考员询问。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，考生必须立即停止操作，在原位等候，待监考员发出退场指令后，依次退出考场，不准在考场逗留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返回考场。不能带走试卷、答题纸、元器件、草稿纸等考试物品（考生自带工具除外），违者按作弊处理。

     考生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知晓了本次考试的有关规定，并郑重承诺：考试期间，严格遵守考试的规定和守则，保证按规定的时间和程序参加考试，自觉服从管理。如有违规行为，同意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等规定接受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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